
1. 辦理學生綜合（輔導）資料建置與管理作業流程



項目編號 1
項目名稱 辦理學生綜合 (輔導）資料建置與管理作業流程

承辦處室 輔導處

相關處室
及人員 教務處、學務處、導師

辦理期程 全學年

辦理時間 全學年

注意事項

一、學生綜合（輔導）資料（含紙本、電子檔）應妥善保管，避免資料外流。

二、輔導資料基於保密原則，不得擅自提供與學生輔導管教無關人員參閱及研究使

二、用。

三、教師因輔導與管教學生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 

二、或洩漏。學生或監護權人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個人

二、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向學校申請閱覽學生個人或家庭資料。但以主張或維

二、護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確有必要者為限。

依依據據

一、學生輔導法  

二、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三、政府資訊公開法

四、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五、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六、新北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

辦理方式

一、每學年新生報到前完成各項學生綜合（輔導）表單之請購及印製。

二、學生綜合（輔導）資料表建議包含以下項目：程至電腦教室登錄於校務行政行

政行（一）本人概況（含健康情形）含以下項目：程至電腦教室登錄於校務行政行

政行（二）家庭狀況（含健康情形）含以下項目：程至電腦教室登錄於校務行政行

政行（三）學生學習狀況健康情形）含以下項目：程至電腦教室登錄於校務行政行

政行（四）重要家庭聯繫紀錄情形）含以下項目：程至電腦教室登錄於校務行政行

政行（五）重要個別談話紀錄

三、建立及更新資料教學生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

教學（一）學生綜合（輔導）資料 表：學生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

規定不得對對學生入學時指導學生填寫，另可配合課程至電腦教室登錄於校務行政

教學生所取對系統。教學生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

教學生所取得每學期初由導師或輔導活動任課教師協助學生填寫或更新。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對學生資料若有所變動，隨時補充。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對協助學生詳實填寫各項資料。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對對（二）學生綜合（輔導）資料　表：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對由導師填寫與家長、學生之訪視及晤談等相關資料。對對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對學期初送交導師進行記錄，每學期至少記錄一次。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對學期結束前輔導處（室）檢核。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對利用導師會報提醒及說明資料表紀錄填寫原則。　

四、轉銜學生輔導資料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所取

得所（一）若經學校評估需轉銜學生輔導資料，應向學生與家長充份說明函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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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

得所（一）的目的與內容後，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條第　項規定，取得

的目的與內學生本人及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惟因國中學生未滿　歲，應取得其法

四、轉銜學定代理人（如學生父母或監護人等）之同意。的目的與的目的與內的目

的與內的內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的目的與內的目的與內的目的與內的

目的與內的目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主動請求轉銜輔導。的目的與內的目的與內的目

的與內的目的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的目的與內的目的

與內的目的與基於保護學生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必要。的目的與內的目的與內的目

的與內的目的依其他法規規定。的目的與內的目的與內的目的與內的目的與內的目

的與（二）若無法取得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可請求原就讀學校指派主

五、（二）責輔導人員參加個案會議，原就讀學校不得拒絕。

五、學生離校後應收回　、　表查核並歸檔（輔導紀錄表保存年限　年）。倘現就

五、讀學校來文函索，應檢附學生及家長同意書，依據同意轉銜之輔導資料項目，

五、以密件轉銜至現就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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